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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304 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498-2009，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3.2.4、3.3.1、3.3.3、3.4.2、4.3.4、4.6.1(3)、4.6.2(2)、5.2.1、6.1.1、

7.2.8、8.1.3、8.2.4 条 (款) 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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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建设部《 关于印发<二〇〇四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 建标

[2004]67 号) 的要求，本规范由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 编制而成。 

在本规范的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遵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 预防为主、防消

结合” 的消防工作方针，对我国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验收和维护管理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总结多年来我国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

家和国内相关标准、规范，同时广泛征求了有关科研、设计、施工、院校、制造、消防监督、应用

等单位的意见，结合我国工程实际，经反复讨论、认真修改，最后经专家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 

本规范共 9 章和 7 个附录，内容包括总则、基本规定、进场检验、系统组件安装与施工、电

气安装与施工、系统试压与冲洗、系统调试、系统验收、维护管理 。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公安部负责日常管理，由公安

部上海消防研究所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积累

资料，并及时把意见和有关资料寄规范管理组(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

601 号，邮政编码： 200032 ，邮箱： sfrixuelin@vip.sina.com，minyonglin@online,sh,cn，  电

话:021-54961200)，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参编单位：上海市消防局 

浙江省消防局 

江苏省消防局 

深圳市消防局 

中交第二航务丁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阂永林   薛  林   马  恒   李建中   沈  纹 

余  威   孙玉平   高宁宇   陈庆沉   徐康辉 

吴海卫   吴文革   姚  远   唐祝华   王永福 

杨志军   徐国良   杨文滨 

mailto:minyonglin@online,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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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总则 

1.0.1  为保障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或简称系统）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功能，规范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制定本规范。  条文说明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工程中设置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 

条文说明 

1.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工程承包合同文件与附件对施工及验收的

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2 基本规定 

2.0.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及分项工程应按本规范附录 A 划分。 条文说明 

2.0.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承担。  条文说明 

2.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现场应具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施工质量

检验制度，实现施工全过程质量控制。  条文说明 

2.0.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应按批准的设计施工图、 技术文件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

不得随意更改，确需改动时，应由原设计单位修改。  条文说明 

2.0.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技术资料： 

    1  经批准的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2  系统组件(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消防泵组、泡沫液罐、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干粉罐、氮气

瓶组、阀门、动力源、消防炮塔和控制装置等组件的统称) 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3  系统组件及配件应具备符合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和产品出厂合格证。  条文说明 

2.0.6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施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单位向施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并有记录； 

    2  系统组件、管材及管件的规格、型号符合设计要求； 

    3  与施工有关的基础、预埋件和预留孔，经检查符合设计要求； 

    4  场地、道路、水、电等临时设施满足施工要求。  条文说明 

2.0.7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1  采用的系统组件和材料应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进场检验，合格后经监理工程师签证方可安装使

用； 

    2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人员

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认可，并经监理工程师签证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 

    5  安装完毕，施工单位应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系统调试；调试合格后，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

交验收申请报告申请验收。  条文说明 

2.0.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系统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共同进行。 

条文说明 

2.0.9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检查、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2.htm#1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8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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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 CN00119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按本规范附录 B 检查，结果应合格； 

    2  施工过程检查应全部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C 记录； 

    3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的验收应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D 记录； 

    4  质量控制资料核查应全部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E 记录； 

    5  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和系统功能验收应合格，并按本规范附录 F 记录。 

2.0.10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合格后，应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记录； 

    6  相关文件、记录、资料清单等。  条文说明 

2.0.1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质量不符合本规范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1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系统组件和材料的工程，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系统组件和材料的工程，仍不符合本规范的要求时，不得通过验收。 

  条文说明 

 

3 进场检验 

3.1 进场规定 

3.1.1  系统组件和材料进场检验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1 填写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条文说明 

3.1.2  系统组件和材料进场抽样检查时有一件不合格，应加倍抽查；若仍有不合格，则判定此批产品

不合格。  条文说明 

 

3.2 管材及配件 

3.2.1  管材及管件的材质、规格、型号、质量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出厂检验报告与合格证。  条文说明 

3.2.2  管材及管件的外观质量除应符合其产品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表面无裂纹、缩孔、夹渣、折叠、重皮等缺陷； 

    2  螺纹表面完整无损伤，法兰密封面平整光洁无毛刺及径向沟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垫片无老化变质或分层现象，表面无折皱等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查检查。  条文说明 

3.2.3  管材及管件的规格尺寸和壁厚及允许偏差应符合其产品标准和设计的要求。 

    检查数量：每一规格、 型号的产品按件数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1 件。 

    检查方法：用钢尺和游标卡尺测量。  条文说明 

3.2.4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管材及配件，应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10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263.htm#20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2.htm#3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2.htm#3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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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复验，其复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1 设计上有复验要求的。 

    2 对质量有疑义的。 

    检查数量：按设计要求数量或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复验报告。  条文说明 

 

3.3 灭火剂 

3.3.1 泡沫液进场时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工程师和供货方现场组织检查，并共同取样留存，留存数

量按全项检测需要量。泡沫液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 明文件及产品出厂合格证。  条文说明 

3.3.2  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泡沫液，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现场取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1  6% 型低倍数泡沫液设计用量大于或等于 7.0 t ； 

    2  3% 型低倍数泡沫液设计用量大于或等于 3.5 t ； 

    3  合同文件规定现场取样送检的泡沫液。 

    检查数量：按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现场取样按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对发泡性能( 发泡倍数、25% 析液时间) 和灭

火性能( 灭火时间、抗烧时间) 检验的报告。  条文说明 

3.3.3 干粉进场时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工程师和供货方现场组织检查，并共同取样留存，留存数量

按全项检测需要量。干粉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和检查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及产品出厂合格证。  条文说明 

3.3.4  对设计用量大于或等于 2.0t 的干粉，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现场取样，送至具备相应资质的检

测机构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现场取样按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对抗结块性和灭火效能检验的报告。 

 条文说明 

 

3.4 系统组件 

3.4.1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消防泵组、泡沫液罐、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干粉罐、氮气瓶组、阀门、

动力源、消防炮塔、控制装置等系统组件及压力表、过滤装置和金属软管等系统配件的外观质量，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变形及其他机械性损伤； 

    2  外露非机械加工表面保护涂层完好； 

    3  无保护涂层的机械加工面无锈蚀； 

    4  所有外露接口无损伤，堵、盖等保护物包封良好； 

    5  铭牌标记清晰、牢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3.htm#32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4.htm#33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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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 消防泵组、泡沫液罐、泡沫比例混合装置、干粉罐、氮气瓶组、 阀

门、动力源、消防炮塔、控制装置等系统组件及压力表、过滤装置和金属软管等系统配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其规格、型号、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和产品出厂合格证 。 

    2 设计上有复验要求或对质量有疑义时。应由监理工程师抽样、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

进行检测复验，其复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设计要求数量或送检需要量。 

       检查方法：检查复验报告。  条文说明 

3.4.3  阀门的强度和严密性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强度和严密性试验应采用清水进行，强度试验压力为公称压力的 1.5 倍；严密性试验压力为公

称压力的 1.1 倍； 

    2  试验压力在试验持续时间内应保持不变，且壳体填料和阀瓣密封面无渗漏； 

    3  阀门试压的试验持续时间不应少于表 3.4.3 的规定； 

    4  试验合格的阀门，应排尽 内部积水，并吹干。密封面涂防锈油，关闭阀门，封闭出入口，做

出明显的标记，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2 记录。 

    检查数量：每批( 同牌号、同型号、同规格) 按数量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个；主管道上的隔

断阀门，应全部试验。 

    检查方法：将阀门安装在试验管道上，有液流方向要求的阀门试验管道应安装在阀门的进口，然

后管道充满水，排净空气，用试压装置缓慢升压，待达到严密性试验压力后，在最短试验持续时间

内，阀瓣密封面不渗漏为合格；最后将压力升至强度试验压力 ( 强度试验不能以阀瓣代替盲板) ，

在最短试验持续时间内，壳体填料无渗漏为合格。  条文说明 

 

3.4.4  应对干粉炮灭火系统工程管路中安装的选择阀、安全阀、减压阀、 单向阀、高压软管等部件

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和气压严密性试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压强度试验的试验压力应为部件公称压力的 1.5 倍，气体严密性试验的试验压力为部件的公

称压力； 

    2  进行水压强度试验时，水温不应低于 5℃，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不应少于 1min，在稳压

期间目测试件应无变形； 

    3  气压严密性试验应在水压强度试验后进行。加压介质可为空气或氮气。试验时将部件浸入水中，

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不应少于 5min，在稳压期间应无气泡自试件内溢出；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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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部件试验合格后，应及时烘干，并封闭所有外露接口。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2 记录。   

条文说明 

3.4.5  消防泵组转动应灵活，无阻滞，无异常声音。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3.4.6  消防炮的转动机构和操作装置应灵活、可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 系统组件安装与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消防泵组的安装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

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1.2  系统的下列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235、《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36 和行业标准《钢

制焊接常压容器》JB/T4735 的有关规定。 

    1  常压钢质泡沫液罐现场制作、焊接、防腐； 

    2  管道的加工、焊接、安装； 

    3  管道的检验、试压、冲洗、防腐； 

    4  支、吊架的焊接、安装； 

    5  阀门的安装。  条文说明 

4.1.3  泡沫液罐、干粉罐的安装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

验评定标准  容器工程》TJ30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1.4  消防泵组、动力源等系统组件不应随意拆卸，确需拆卸时，应由生产厂家进行。  条文说明 

 

4.2 消防炮 

4.2.1  消防炮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在供水管线系统试压、冲洗合格后进行。  条文说明 

4.2.2  消防炮安装前应确定基座上供灭火剂的立管固定可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3  消防炮回转范围应与防护区相对应。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4  消防炮安装后，应检查在其设计规定的水平和俯仰回转范围内不与周围的构件碰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5  与消防炮连接的电、液、气管线应安装牢固，且不得干涉回转机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5.htm#34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7.htm#41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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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2.6  消防炮在向消防炮塔上部起吊安装的过程中，起吊措施应安全可靠。  条文说明 

 

4.3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与泡沫液罐 

4.3.1  泡沫液罐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泡沫液罐周围应留有满足检修

需要的通道，其宽度不宜小于 0.7m ，操作面处不宜小于 1.5m；当 泡沫液罐上的控制阀距地面高度

大于 1.8m 时，应在操作面处设置操作平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尺测量。  条文说明 

4.3.2  常压泡沫液罐的现场制作、安装和防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制作的常压钢质泡沫液罐，泡沫液管道吸液口距泡沫液罐底面不应小于 0.15m，且宜做成

喇叭口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尺测量。 

    2  现场制作的常压钢质泡沫液罐应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为储罐装满水后的静压力，试验

时间不应小于 30min，目测应无渗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检查全部焊缝、焊接接头和连接部位，以无渗漏为合格。 

    3  现场制作的常压钢质泡沫液罐内、外表面应按设计要求防腐，并应在严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当对泡沫液罐内表面防腐涂料有疑义时，可取样送至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

单位进行检验。 

    4  常压钢质泡沫液罐罐体与支座接触部位的防腐，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规定时，应按加强

防腐层的做法施工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  常压泡沫液罐的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根据其形状按立式或卧式安装

在支架或支座上，支架应与基础固定，安装时不得损坏其储罐土的配管和附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必要时可切开防腐层检查。  条文说明 

4.3.3  压力式泡沫液罐安装时，支架应与基础牢固固定，且不应拆卸和损坏配管、附件；罐的安全阀

出口不应朝向操作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4 设在室外的泡沫液罐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根据环境条件采取防晒、防冻和防腐等措

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5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的标注方向应与液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8.htm#42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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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2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与管道连接处的安装应严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调试时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6  压力式比例混合装置应整体安装，并应与基础牢固固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3.7  平衡式 比例混合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中平衡阀的安装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要求，并应在水和泡沫液进口的管道上

分别安装压力表，压力表与装置中的比例混合器进口处的距离不宜大于 0.3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2  水力驱动平衡式比例混合装置的泡沫液泵安装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要求，安装尺寸和管道的连接

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 干粉罐与氮气瓶组 

4.4.1  安装在室外时，干粉罐和氮气瓶组应根据环境条件设置防晒、防雨等防护设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2  干粉罐和氮气瓶组的安装位置和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设计无要求时，干粉罐和氮气瓶组周围应留有满足检修需要的通道，其宽度不宜小于 0.7m，操

作面处不宜小于 1.5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3  氮气瓶组安装时应防止氮气误喷射。  条文说明 

4.4.4  干粉罐和氮气瓶组中需现场制作的连接管道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4.5  干粉罐和氮气瓶组的支架应固定牢固，且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 消防泵组 

4.5.1  消防泵组应整体安装在基础上，并应固定牢固。  条文说明 

4.5.2  吸水管及其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吸水管进口处的过滤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消防泵组直接取海水时，吸水管应设置有效

的防海生物附着的装置。 

    2  吸水管上的控制阀应在消防泵组固定于基础上之后再进行安装，其直径不应小于消防泵组吸水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39.htm#437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1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0.htm#445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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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直径，且不应采用没有可靠锁定装置的蝶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消防泵组吸水管上宜加设柔性连接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吸水管管段上不应有气囊和漏气现象。变径连接时，应采用偏心异径管件并应采用管顶平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3  当消防泵组采用内燃机驱动时，内燃机冷却器的泄水管应通向排水设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4  内燃机驱动的消防泵组其排气管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规定时，应采用直径相同的

钢管连接后通向室外。排气管的外部宜采取隔热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5.5  消防泵组在基础固定及进出口管道安装完毕后，对联轴器重新校验同轴度。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仪表检查。  条文说明 

 

4.6 管道与阀门 

4.6.1  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管道安装时，其坡度、坡向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坡度不应小于设计值，当出现 U 型管时应

有放空措施。 

    检查数量：干管抽查 1 条；支管抽查 2 条；分支管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条。 

    检查方法：用水平仪检查。 

    2  立管应用管卡固定在支架上，其间距不应大于设计值。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和观察检查。 

    3 埋地管道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埋地管道的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 

  2）埋地管道安装前应做好防腐，安装时不应损坏防腐层； 

  3) 埋地管道采用焊接时。焊缝部位应在试压合格后进行防腐处理； 

  4) 埋地管道在回填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合格后及时回填分层夯实，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D 进

行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管道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6.1 的要求。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3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4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1.htm#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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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干管抽查 1 条；支管抽查 2 条；分支管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条。 

    检查方法：坐标用经纬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标高用水准仪或拉线和尺量检查；水平管道平直

度用水平仪、直尺、拉线和尺量检查；立管垂直度用吊线和尺量检查；与其他管道成排布置问距及

与其他管道交叉时外壁或绝热层间距用尺量检查。 

    5  管道支、吊架安装应平整牢固，管墩的砌筑应规整，其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安装总数的 5%抽查，且不得少于 5 个。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6  当管道穿过防火堤、防火墙、楼板时，应安装套管。穿防火堤和防火墙套管的长度不应小

于防火堤和防火墙的厚度，穿楼板套管长度应高出楼板 50mm，底部应与楼板底面相平；管道与套

管间的空隙应采用防火材料封堵；管道应避免穿过建筑物的变形缝，必须穿越时，应采取保护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7  立管与地上水平管道或埋地管道用金属软管连接时，不得损坏其编织网，并应在金属软管

与地上水平管道的连接处设置管道支架或管墩。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8  立管下端设置的锈渣清扫口与地面的距离宜为 0.3-0.5m；锈渣清扫口可采用闸阀或盲板封

堵；当采用闸阀时，应竖直安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9  流量检测仪器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0  管道上试验检测口的设置位置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11  冲洗及放空管道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设置在泡沫液管道的最低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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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6.2  阀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阀门应按相关标准进行安装，并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相关标准的要求检查。 

    2 具有遥控、自动控制功能的阀门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置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的环境

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 等相关标准的规

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自动排气阀应在系统试压、冲洗合格后立式安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4  管道上设置的控制阀，其安装高度宜为 1.1-1.5m；当控制阀的安装高度大于 1.8m 时，应设

置操作平台。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5  消防泵组的出口管道上设置的带控制阀的回流管，应符合设计要求，控制阀的安装高度距

地面宜为 0.6-1.2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尺量检查。  

    6  管道上的放空阀应安装在最低处。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7 消防炮塔 

4.7.1  安装消防炮塔的地面基座应稳固，钢筋混凝土基座施工后应有足够的养护时间。  条文说明 

4.7.2  消防炮塔与地面基座的连接应固定可靠。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7.3  消防炮塔的起吊定位现场应有足够的空间，起吊过程中消防炮塔不得与周边构筑物碰撞。 

条文说明 

4.7.4  消防炮塔安装后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7.5  消防炮塔应做防雷接地，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 的相关

规定，施工完毕应及时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4.8 动力源 

4.8.1  动力源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4.8.2  动力源应整体安装在基础上，并应牢固固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42.htm#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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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安装与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控制装置的安装除按本规范规定执行外，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30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A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

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7 和《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38 等标准、规范的规定。  

条文说明 

5.1.2  控制装置在搬运和安装时应采取防撞击、防潮和防漆面受损等安全措施。  条文说明 

5.1.3  控制装置安装施工前，与控制装置安装工程施工有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筑工程质量，应符

合国家现行的建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当设备或设计有特殊要求时，尚应满足其要

求。  条文说明 

 

5.2 布线 

5.2.1 布线前，应对导线的种类、电压等级进行检查；强、弱电回路不应使用同一根电缆，应分别

成束分开排列；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不应穿在同一管内或线槽的同一槽孔内。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2.2  引入控制装置内的电缆及其芯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引入控制装置内的电缆管道应采用支架固定，并按横平竖直配置；备用芯线长度应留有适当余

量； 

    2  引入控制装置的电缆应排列整齐，编号清晰，避免交叉，并应牢固固定，不得使端子排承受机

械应力； 

    3  引人控制装置内的恺装电缆，应将钢带切断，切断处的端部应扎紧，并应将钢带接地； 

    4  引人控制装置内的使用于传感器等信号采集回路的控制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应按

设计要求的接地方式接地； 

    5  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均应标明与设计图样一致的编号，标记应字迹清晰； 

    6  控制装置接线端子排的每个接线端子，接线不得超过两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2.3  布线施工完毕在测试绝缘时，应有防止弱电设备损坏的安全技术措施。  条文说明 

 

5.3 控制装置 

5.3.1  控制装置与基座之间的螺栓连接应牢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3.2  控制装置中的电控盘、柜、屏、箱、台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为 1.5%，相互间接缝不应大于 2mm，

成列盘面偏差不应大于 5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79.htm#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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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重锤法检查。  条文说明 

5.3.3  控制装置的端子箱安装应牢固，并应防潮、防尘。安装的位置应便于检查；成列安装时，应排

列整齐。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3.4  控制装置的接地应牢固、可靠。对装有电器的可开门，门和框架的接地端子间应用裸编织铜线

连接，且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5.3.5  装置的漆层应完整，损伤面应及时修补。固定支架等应做防腐处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5.3.6  安装完毕后，建筑物中的预留孔洞及电缆管口，应做好封堵。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 系统试压与冲洗 

6.1 一般规定 

6.1.1 管道安装完毕后，应对其进行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和冲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冲洗记录表。  条文说明 

6.1.2  强度试验、严密性试验和冲洗宜采用清水进行，不得使用含有腐蚀性化学物质的水。在缺淡水

地区可采用海水冲洗，用海水冲洗后宜用清水冲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水压试验和气压试验记录表。  条文说明 

6.1.3  系统试压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埋地管道的位置及管道基础、支墩等经复查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对照图纸观察、尺量检查。 

    2  试压用的压力表不少于 2 只；精度不应低于 1.5 级，量程应为试验压力值的 1.5-2 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3  试压冲洗方案已经批准； 

    4  对不能参与试压的设备、仪表、阀门及附件应加以隔离或拆除；加设的临时盲板应具有突出于

法兰的边耳，且应做明显标志，并记录临时盲板的数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4  系统试压完成后，应及时拆除所有临时盲板及试验用的管道，并应与记录核对无误，且应按本

规范附录 C 表 C.0.5 的格式填写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1.htm#532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1.htm#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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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1.htm#536
http://gf.1190119.com/article-2883.htm#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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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5  管道冲洗宜在试压合格后进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6  管道冲洗前，应对系统的仪表采取保护措施；冲洗直径大于 100mm 的管道时，应对其死角和

底部进行敲打，但不得损伤管道；冲洗后，应清理可能存留脏物、杂物的管段。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1.7  管道冲洗合格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5 的格式填写记录。  条文说明 

 

6.2 水压试验 

6.2.1  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等于或小于 1.0MPa 时，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的 1.5 倍，

并不应低于 1.4MPa；当系统设计工作压力大于 1.0MPa 时，水压强度试验压力应为该工作压力加

0.4MPa。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2.2  水压强度试验的测试点应设在系统管道的最低点。对管道注水时，应将管道内的空气排净，并

应缓慢升压，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 10min，管道应无损伤、变形。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2.3  水压严密性试验应在水压强度试验和管道冲洗合格后进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工作压力，稳压

30min，应无泄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2.4  水压试验时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当低于 5 ℃时，水压试验应采取防冻措施。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温度计检查。  条文说明 

6.2.5  系统的埋地管道应在回填前单独或与系统一起进行水压强度试验和水压严密性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检查水压强度试验和水压严密性试验记录。  条文说明 

 

6.3 冲洗 

6.3.1  管道冲洗宜分区、分段进行。冲洗的水流方向应与灭火时管道的水流方向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3.2  管道冲洗应连续进行，当出口处水的颜色、透明度与入口处水的颜色、透明度基本一致且无杂

物排出时，冲洗方可结束。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3.3  管道冲洗结束后，应将管道内的水排除干净，必要时应采用压缩空气吹干。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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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6.3.4  气动、液压和干粉管道，应采用压缩空气吹扫干净。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7  系统调试 

7.1 一般规定 

7.1.1  调试应在整个系统施工结束后进行。  条文说明 

7.1.2  调试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书、系统组件的使用、维护说明书及其他调试必须的完整技术资料； 

    2  泡沫液罐和干粉罐中已储备满足调试要求的试验药剂量； 

    3  系统水源、电源、气源满足调试要求，电气设备应具备与系统联动调试的条件。  条文说明 

7.1.3  调试前施工单位应制定调试方案，并经监理单位批准。  条文说明 

7.1.4  调试负责人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参加调试的人员应职责明确，并应按照预定的调试程序进

行。  条文说明 

7.1.5  调试前应对系统进行检查，并应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  条文说明 

7.1.6  调试前应将需要临时安装在系统上经校验合格的仪器、仪表安装完毕，调试时所需的检查设备

应准备齐全。  条文说明 

7.1.7  系统调试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C 表 C.0.6 规定的内容提出调试报告。调试报告的内容可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补充。  条文说明 

 

7.2 系统调试 

7.2.1  系统手动功能的调试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控阀门 进行启闭功能试验，其启闭角度、反馈信号等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消防炮进行动作功能试验，其仰俯角度、水平回转角度、直流喷雾转换及反馈信号等指标应符

合设计要求，消防炮应不与消防炮塔碰撞干涉。 

    3  消防泵组进行启、停试验，消防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稳压泵组进行启、停试验，稳压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系统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各控制装置的操作按钮处于手动状态。逐个按下各电控阀

门的手动启、停操作按钮，观察阀门的启、闭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用手动按钮或手持式无线遥

控发射装置逐个操控相对应的消防炮做俯仰和水平回转动作，观察各消防炮的动作及反馈信号是否

正常。对带有直流喷雾转换功能的消防炮，还应检验其喷雾动作控制功能；逐个按下各消防泵组的

手动启、停操作按钮，观察消防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逐个按下各稳压泵组的手动启、停

操作按钮，观察稳压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  条文说明 

7.2.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进行切换试验，调试中主、备电源的切换及电气设备

运行应正常。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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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系统主、备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当系统处于手动控制状态时，以手动的方式进行 1-2

次试验，主、备电源应能切换；当系统处于自动控制状态时，在主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备用电源

应能自动投人运行，在备用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主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行。  条文说明 

7.2.3  消防泵组功能调试试验，其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泵组运行调试试验，其性能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标准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系统设计要求，启动消防泵组，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

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转不应少于 2h，采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温度计进行计量。 

    2  消防泵主、备泵组自动切换功能调试试验，在设计负荷下进行转换运行试验，其主要性能应符

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接通控制装置电源，并使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处于自动状态，人工启动一台消防泵组，

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在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内人为为该消防泵组设

定一个故障，使之停泵。此时，备用消防泵组应能自动投入运行。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

转不应少于 30min，采用压力表、流量计、秒表计量。  条文说明 

7.2.4  稳压泵应按设计要求进行调试。当达到设计启动条件时，稳压泵应立即启动；当达到系统设计

压力时，稳压泵应自动停止运行；当消防主泵启动时，稳压泵应停止运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条文说明 

7.2.5  泡沫比例混合装置调试时，应与系统喷射泡沫试验同时进行，其混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流量计测量；蛋白、氟蛋白等折射指数高的泡沫液可用手持折射仪测量，水成膜、

抗溶水成膜等折射指数低的泡沫液可用手持导电度测量仪测量。  条文说明 

7.2.6  消防炮的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消防水炮和消防泡沫炮进行喷水试验，其喷射压力、仰俯角度、水平回转角度等指标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手动或电动实际操作，并用压力表、尺量和观测检查。 

    2  消防干粉炮应进行喷射试验，其喷射压力、喷射时间、仰俯角度、水平回转角度等指标应符合

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压力表、秒表等观测检查。  条文说明 

7.2.7  系统各联动单元进行联动功能调试时，各联动单元被控设备的动作与信号反馈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按设计的联动控制单元进行逐个检查。接通系统电源。使待检联动控制单元的被控设

备均处于自动状态：①按下对应的联动启动按钮，该单元应能按设计要求自动启动消防泵组，打开

阀门等相关设备，直至消防炮喷射灭火剂 (或水幕保护系统出水)。该单元设备的动作与信号反馈应

符合设计要求。②对具有自动启动功能的联动单元，采用对联动单元的相关探测器输入模拟启动信

号后，该单元应能按设计要求自动启动消防泵组，打开阀门等相关设备，直至消防炮喷射灭火剂(或

水幕保护系统出水)。  条文说明 

7.2.8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喷射功能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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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炮灭火系统：当为手动灭火系统时，应以手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水炮保护范围进行喷水试

验；当为自动灭火系统时，应以手动和自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水炮保护范围分别进行喷水试验。系

统自接到启动信号至水炮炮口开始喷水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其各项性能指标均应达到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开始喷水的时间，用秒表测量。其他性能用压力表、流量计等观

测检查。 

    2 泡沫炮灭火系统：泡沫炮灭火系统按本条第Ⅰ款的规定喷水试验完毕，将水放空后。 应以手

动或自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泡沫炮保护范围进行喷射泡沫试验。系统自接到启动信号至泡沫炮口开

始喷射泡沫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喷射泡沫的时间应大于 2min，实测泡沫混合液的混合比应符合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开始喷泡沫的时间，用秒表测量。泡沫混合液的混合比按本规范

第 7.2.5 条的检查方法测量；用秒表测量喷射泡沫的时间，然后按生产厂给出的产品特性曲线查出对

应的流量。 

    3 干粉炮灭火系统：当为手动灭火系统时，应以手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干粉炮保护范围进行一

次喷射试验；当为自动灭火系 

统时，应以手动和自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门干粉炮保护范围各进行一次喷射试验。系统自接到启动信

号至干粉炮口开始喷射干粉的时间不应大于 2min。干粉喷射时间应大于 60s，其各项性能指标均应

达到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用氮气代替干粉；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干粉炮口开始喷射的时间，用秒表测量；其他

用压力表等观测。 

    4 水幕保护系统：当为手动水幕保护系统时，应以手动控制的方式对该道水幕进行一次喷水试

验；当为自动水幕保护系统时，应以手动和自动控制的方式分别进行喷水试验。其各项性能指标均

应达到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自接到启动信号至开始喷水的时间，用秒表测量。其他性能用压力表、流量计等观

测检查。  条文说明 

 

8  系统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系统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资料，并按本规范附录 E 填写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1  经批准的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2  设计变更通知书、竣工图； 

    3  系统组件、泡沫液和干粉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和产品出厂合格证；由具有资质

的单位出具的泡沫液、干粉现场取样检验报告；材料的出厂检验报告与合格证；材料与系统组件进

场检验的复验报告； 

    4  系统组件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5  施工许可证(开工证) 和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6  系统施工过程检查记录及阀门的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记录、管道试压和管道冲洗记录，隐蔽工程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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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记录； 

    7  系统验收申请报告。  条文说明 

8.1.2  系统的验收应包括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和系统功能验收，系统功能验收应包括启动功能验收和喷

射功能验收。系统验收合格后，应按本规范附录 F 填写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条文说明 

8.1.3 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合格但功能验收不合格应判定为系统不合格，不得通过验收。  条文说明 

8.1.4  系统验收合格后，应冲洗放空，复原系统，并向建设单位移交本规范第 2.0.5 条和第 8.1.1 条列

出资料及各种验收记录、报告。  条文说明 

 

8.2 系统验收 

8.2.1  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系统组件及配件的规格、型号、数量、安装位置及安装质量； 

    2  管道及附件的规格、型号、位置、坡向、坡度、连接方式及安装质量； 

    3  固定管道的支、吊架，管墩的位置、间距及牢固程度； 

    4  管道穿防火堤、楼板、防火墙及变形缝的处理； 

    5  管道和设备的防腐； 

    6  消防泵房、水源和水位指示装置； 

    7  电源、备用动力及电气设备；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和量测及试验检查。  条文说明 

8.2.2  系统启动功能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系统手动启动功能验收试验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使系统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各控制装置的操作按钮处于手动状态。逐个按下各消防泵

组的手动操作启、停按钮，观察消防泵组的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逐个按下各电控阀门的手动操

作启、停按钮，观察阀门的启、闭动作及反馈信号应正常；用手动按钮或手持式无线遥控发射装置

逐个操控相对应的消防炮做俯仰 

和水平回转动作，观察各消防炮的动作及反馈信号是否正常，观察消防炮在设计规定的回转范围内

是否与消防炮塔干涉，消防炮塔的防腐涂层是否完好。对带有直流喷雾转换功能的消防炮，还应检

验其喷雾动作控制功能。 

    2  主、备电源的切换功能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系统主、备电源处于接通状态，在主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备用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

行；在备用电源上设定一个故障，主电源应能自动投入运行。 

    3  消防泵组功能验收试验。 

    1)  消防泵组运行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系统设计要求，启动消防泵组，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

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转不应少于 2h。 

    2)  主、备泵组自动切换功能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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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方法：接通控制装置电源，并使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处于自动状态，人工启动一台消防泵组，

观察该消防泵组及相关设备动作是否正常，若正常，则在消防泵组控制装置内人为为该消防泵组设

定一个故障，使之停泵。此时，备用消防泵组应能自动投入运行。消防泵组在设计负荷下，连续运

转不应少于 30min。 

    4  联动控制功能验收试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按设计的联动控制单元进行逐个检查。接通系统电源，使待检联动控制单元的被控设

备均处于自动状态，按下对应的联动启动按钮，该单元应能按设计要求自动启动消防泵组，打开阀

门等相关设备，直至消防炮喷射灭火剂( 或水幕保护系统出水)。该单元设备的动作与信号反馈应符

合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 

8.2.3  系统喷射功能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验收条件： 

    1)  水炮和水幕保护系统采用消防水进行喷射； 

    2)  泡沫炮系统的比例混合装置及泡沫液的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消防泵组供水达到额定供水压力； 

    4)  干粉炮系统的干粉型号、规格、储量和氮气瓶组的规格、压力应符合系统设计要求； 

    5)  系统手动启动和联动控制功能正常； 

    6)  系统中参与控制的阀门工作正常。 

    试验结果： 

    1)  水炮、水幕、泡沫炮的实际工作压力不应小于相应的设计工作压力； 

    2)  水炮、泡沫炮、干粉炮的水平、俯仰回转角应符合设计要求，带直流喷雾转换功能的消防水

炮的喷雾角应符合设计要求； 

    3)  保护水幕喷头的喷射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泡沫炮系统的泡沫比例混合装置提供的混合液的混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5)  水炮系统和泡沫炮系统自启动至喷出水或泡沫的时间不应大于 5min；干粉炮系统自启动至喷

出干粉的时间不应大于 2min。  条文说明 

8.2.4 系统功能验收判定条件。系统启动功能与喷射功能验收全部检查内 容验收合格。方可判定为

系统功能验收合格。  条文说明 

 

9 维护管理 

9.1 一般规定 

9.1.1  系统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条文说明 

9.1.2  系统应由经过专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的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维护。  条文说明 

9.1.3  系统投入使用时应具备下列文件资料： 

    1  施工、验收阶段所出具的文件资料； 

    2  系统的维护管理规程及记录表。  条文说明 

9.1.4  对检查和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解决，对损坏或不合格者应立即更换，并应复原系统。 

  条文说明 

9.1.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向主管值班人员报告，取得维护负责人的同意并采取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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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后方能修理。  条文说明 

9.1.6  干粉罐与氮气瓶组的维护应按照《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 

9.1.7  应对灭火剂的使用有效期进行定期检查，对超出使用期限的灭火剂应及时更换。  条文说明 

 

9.2 系统定期检查与试验 

9.2.1  系统维护管理检查项目应按附录 G 进行。  条文说明 

9.2.2  周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阀门启闭正常； 

    2  消防炮的回转机构等动作正常； 

    3  系统组件及配件外观完好。 

9.2.3  月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消防泵组启动运转正常； 

    2  氮气瓶的储压不应小于设计压力的 90%； 

    3  供水水源及水位指示装置应正常； 

    4  控制装置运行正常； 

    5  泡沫液罐内泡沫液的液位正常。 

9.2.4  半年检泡沫炮、水炮系统喷水应正常。 

9.2.5  系统运行每隔两年，应按下列规定对系统进行检查和试验： 

    1  系统喷射试验，试验完毕应对泡沫管道、干粉管道进行冲洗。对于干粉炮系统，可用氮气进行

模拟喷射试验，试验压力取设计压力。并对系统所有的设备、设施、管道及附件进行全面检查，结

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系统管道冲洗，清除锈渣，并进行涂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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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分部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应按表 A 划分。 

表 A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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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按表 B 填写，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

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B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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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检查记录 

C.0.1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中的进场检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1 填写，监

理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1 进场检验记录 

 

C.0.2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阀门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2 填写，

监理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2 阀门强度和严密性试验记录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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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型号规格

结论

参加单位

及人员

一_.- - -
....电"~田、画、.JJI… 

一一.町.. .一一

...:"",.........,:-......". 

回E坦国回

公称

数量 压力

低~) 介质

施工单位项目负贵人 :

〈 签章 ) : 

年

监理单位

强度试验 严密性试验

压力 时闹
介

压力
时闽

(mE 。nln 结果
质

领念 结果

~) 
6nin) 

监理工程师:

〈签章) :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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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组件安 装与施工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3 填写，监理

工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3 系统组件安装与施工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子分部工程名称

纣顶工程名称

消防炮

泡沫比例

混合装置

和泡沫液罐

一_.- - -
....电"~田、画、.JJI… 

一一.町.. .一一

...,..,,.........,:-......,,. 

回E坦国回

监理单位

系统与组施件工安装 施名工称执及行锦规号范

《规范》章节条款、 质量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记录 监理单位检查记录

4. 2. 2 

4. 2. 3 

~:.~:. ~ 

生.~:. ~

4. 3. 1 

4. 3. 2 

2 

3 

4 

5 

4. 3. 3 

4. 3. 4 

4. 3. 5 

2 

4.3. 6 

4. 3. 7 

1 

2 

http://gf.1190119.com/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498-2009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30 

 

公众号 CN00119 

续表 C.0.3 

 
  

分项工程名称

干粉罐a!!

氯气瓶组

消防泵组

管道与阀门

一_.- - -
....电"~田、画、.JJI… 

一一.町.. .一一

...,..'...-....,:-......". 
回E坦国回

《 规范》章节条款、 质量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记录 监理单位检查记录

4. 4. 1 

4 . 4. 2 

4 . 4. 4 

生. !!.. . ~

4 . 5. 2 

2 

3 

4 

5 

4 . 5. 3 

!L~... 4 

4. 5. 5 

4 .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4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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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3 

 

C.0.4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电气安装与施工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4 填写，监理工程师

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4 电气安装与施工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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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管道水压试验记 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5 填写，监理工

程师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5 管道水压试验记录 

 

C.0.6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冲洗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6 填写，监理工程师进行检

查，并作出检查结论。 

表 C.0.6 冲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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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的系统调试记录应由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按表 C.0.7 填写，监理工程师进

行检查，并作出 检查结论。 

表 C.0.7 系统调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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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应由施工单位按表 D 填写，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建设、监理等单位进行验收，

并作出验收结论，由监理工程师填写。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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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应由 施工单位按表 E 填写，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

织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核查，并作出核查结论，由监理单位填写。 
  

 

襄 E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质量控制资料核蜜\è 最

3 

系统组仲、泡栋模和干勘的市场准入斟踵 '
要求的有效证明文件扣产品出厂合格证:泡
放坡、干粉现场~挥自具有资质的单位出具

的枪~报告z 材料的出厂能越报告与合描

证 i材料与系统组件迫场枪'佳的复验报告

系统组件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一」

施工许可证{开工证)和施 E现搞政量管 ;
理幢查记录 i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过程枪矗记录

及衙门的强度和严晴件.试ö记录 、管进试压

和管道冲洗记最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系统堕收申请姐告

4 

:, 

6 

7 

. .. 
建设单位 战工单位 眩照单位

核
查
单
位

{公章〉

项目负责人;<.章〉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签帘〉

〈公章〉

蜂王军.工程师 自 {签章)

每月 8 年月 年月日 日

一_.- - -
....电"~田、画、.JJI… 

一一.町.. .一一

...:"",.........,:-......". 

回E坦国回

http://gf.1190119.com/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498-2009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36 

 

公众号 CN00119 

附录 F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记录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应由施工单位按表 F 填写，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工程师、设

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验收，并作出验收结论，由监理单位填写。 

表 F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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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I: ~壁

名称

'售收

验收结论

验

收 ←
单 ， (公章〉

Z I 

位 !项目负责人 ?
(签靠〉

田堕~后

回E坦国田

年 11 ~ 

结襄 F

系统磁收

驰收项目名林

系统启动功能

系统啧射功能

〈公章〉

项目负责人:
〈篷章〉

S在月日

底工执衍现现名称及编号

验技内容记最

系统于动启动功能

「 主、备电鼠的切换功能

水炮 、泡沫炮、干粉炮、
I :水幕的啧.f.j 压力、转角、

| 混合比、系统喷射响应时
向警

{公珩〉 〈公章 〉

监理工程~if;' I 

{筝窜〉

年月日

项目负责人 :
{筝帘 》

年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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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维护管理记录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维护管理检查工作应按表 G 进行。 

表 G 维护管理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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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 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http://gf.119011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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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E且回回

回国盟

田暗面由

国陆青国

园也P奇

田堕~后

回E坦国田

中国消防资源网 ( WwW.1190119.com )

由石睁山原先生创办，立志打造最专业的消防频道，

是消防人必备的工作平台。主要包捂以下频道: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中国消防招标网

zb.1190119.com 

j肖防中标公示网

gs.1190119.com 

中国消防信息网

xm.1190119.com 

注册消防工程师

zt.1190119.com 

消防大讲堂

v.1190119.com 

本书为消防资源网内部资料，如有兴趣，请加微信13000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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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防资源网(www.1190119 .com). 由石IIJ争蝶先生创办，立志打造最

专业的消防频道，是消防人必备的工作平台!

中国消防规范网( gf.1190119.com ) ，是依据公安部消防局发布的消防

类标准规范目录编制(国家标准265个、行业标准177个、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40个)的消防规范平台，同时提供建筑规划、结构工程、给水排水、电气工

程与采暖通风等方面的规范。

本平台具备强大的检索功能，可通过规范名称、规范内容等关键字进行

全站查询，也可以进行规范内部关键字查询，示例:

1 、规范名称查询 : 我们在规范名称中搜索"干粉"，就可以搜索到含有

"平粉"关键字的所有规范n

2、全站规范内容查询:比如我们在规范内容中搜索"试水阀"，就可以

搜索到所有规范条文中，包括了"试水阀"关键字的条文。

3、本规范内容查询:比如我们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搜索 "消火栓'

就可以搜索到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含有"消火栓"关键字的所有条文。

www.119011 9.com 

;同防食计

建筑规划

· 霞新消防规范·统术标准汇编

施工验仪

结均工程

, 2017-四军þj叹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0B4剖17

. 建筑没1十防火tJæ GB50016.2014 

田堕~后

回E坦国田

微信扫描二维码

进入

中国涌而现范网
gf.1l9D1l9.com 

;自防法规 ;肖防灭火

给]j(jJþj( 电气二徨

, 2017-Ë!王IJ~水灭火系统庭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

. 建筑食计防火到五图示 13J811-1夜(2015年修i&i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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